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梦茜

本报讯 近日， 上海一名四岁女童小雨

的眼睛在托管机构不幸被铅笔戳伤， 造成伤

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

最终在二审法官的努力下达成调解协议， 由

托管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马强共同赔偿小雨

各项损失合计 29 万元， 并且在约定期限内

赔偿完毕， 后续治疗费用发生后双方另行协

商解决。

小雨是一个可爱的四岁女孩， 跟随在上

海务工的父母一起生活。 转眼到了幼儿园入

园年龄， 小雨妈妈通过朋友介绍， 将小雨就

近入读了一所学前儿童看护点。

2021 年 11 月的一天， 小雨妈妈突然接

到托管机构老师的微信通知： “小雨妈妈您

好， 刚才小雨被班里的同学青青不小心拿铅

笔戳伤眼睛了， 您现在过来一下可以吗？” 接

到通知后， 小雨妈妈立即赶到托管机构带小

雨去医院就医， 一系列治疗下来， 不仅花费

了高额的医疗费， 而且经医学鉴定， 小雨左

眼伤口一处构成九级伤残、 两处构成十级伤

残， 后续还需择期进行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小雨一家遂将青青及其法定监护人、 托管机

构及其法定代表人马强一并告上了法院， 请

求判令其共同赔偿小雨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

及后续治疗可能发生的费用等损失共计 74 万

余元。

一审法院认定， 该托管机构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与小雨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理

应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实施侵权行为的第

三人无法查明， 托管机构亦无证据证明青青

是直接侵权人， 根据其安全保障能力和过错

程度范围， 依法应由该托管机构承担全部侵

权赔偿责任， 遂判决托管机构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赔偿 39万余元。

一审后， 小雨一方及托管机构均不服判

决，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小雨认为， 马强

是托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理应与机构共

同承担赔偿责任； 托管机构一方则上诉请

求将赔偿金额下调及延长赔偿期限至 5 年

内付清。

二审法院合议庭细致了解该案案情， 通

过证据分析， 结合庭审情况发现， 小雨上诉

要求托管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马强承担连带

责任的主要原因， 在于希望马强与托管机构

能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以保障胜诉利益的及

时兑现及落实后续手术治疗费用。 而通过与

托管机构和马强谈话， 法官发现目前托管机

构内仍有两个班级的孩子在学习， 机构方已

经为长期经营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托管机构

方担心短时间的高额赔偿导致负担过重而无

法维持经营。

合议庭考虑到： 一方面， 小雨年仅四岁，

左眼已构成伤残， 视力严重受影响， 小雨父

母是周边企业的普通职员， 收入水平不高，

且对胜诉后的权益实现忧心忡忡， 父母又爱

女心切， 情绪激动， 一旦处理不好， 容易引

发矛盾。 另一方面， 该托管机构的存在， 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周边企业和产业园区中来沪

务工人员子女的入托入园需求， 有其存在的

必要性。

因此， 合议庭评议后认为， 本案本着儿

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若能促成双方调解，

既能使小雨的损失得到切实的弥补， 尽早恢

复正常的生活， 又能使得该类托管机构不至

于负担过重无法经营。

最终， 在二审法院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

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托管机构及其法定代

表人马强共同赔偿小雨一方医疗费、 残疾赔

偿金等合计 29 万余元，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期付清。 双方也同意小雨后续治疗可

能产生的医疗费用再行协商解决。

（以上人名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寅燕

本报讯 本是满心期待的境外游， 却因

在酒店洗澡时遭男性保洁员擅闯， 女子受惊

吓摔成十级伤残， 这份损失谁来承担？ 杨浦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身体权纠纷案

件， 判处相关旅行社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

应责任。

王女士 （化名） 通过 A 旅行社订购菲

律宾长滩岛半自由行服务。 A 旅行社为王女

士安排了酒店入住， 王女士在该酒店房间内

洗澡时， 酒店男性保洁人员敲门无人回应后

便自行进入房间。 王女士受到惊吓， 急于冲

出淋浴房关门， 又因没有穿拖鞋， 导致不慎

摔倒致伤。 经鉴定王女士左肩部构成十级伤

残， 并产生医药费、 误工费等各项损失。

王女士认为， A旅行社作为本次旅行总

代理， 提供的住宿服务有瑕疵， 且对于可能

存在的危险未能及时告知、 提醒， A 旅行社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告知义务， 要求 A

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

A旅行社认为， 酒店正规有资质、 设施

也无瑕疵。 根据酒店规则， 酒店员工敲击房

门三次则可以进入酒店， 王女士自己应当尽

到安全注意义务， 王女士洗澡时也没有穿拖

鞋、 更没有关闭淋浴间门， 所以不同意王女

士的诉请。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旅游经营者、 旅

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旅

游者人身损害、 财产损失， 旅游者请求旅游

经营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 应予

支持。 本案 A 旅行社未提示旅游产品所涉

酒店加强人员管理及安全设施保障相关信

息， 且就境外酒店保洁人员进门规则亦未对

旅游者进行必要提醒， 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上存在瑕疵， 应对王女士的损失承担相应责

任。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本案现已

生效并经当事人自觉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

  安全保障义务是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的

人身、 财产依法承担的保护义务， 是一项法

定义务， 一般包括提供安全的旅游产品、 告

知及警示义务以及提供必要的救助等。 旅行

社应从安全保护制度与应急预案建设、 应急

技能培训、 产品与服务的安全监测、 特殊旅

游群体的安全保障等方面， 全面而系统地对

旅游产品安全性进行评估， 向旅游者提供安

全的旅游产品； 应当就可能危及旅游者人

身、 财产安全的事项告知旅游者或作出警示

说明。 旅游者在旅行期间遭受人身损害、 财

产损失， 旅行社应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 并

及时报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在境外发生

的， 还应当及时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

使领馆、 相关驻外机构、 当地警方。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殷杰 李芸

通过旅行社代买机票， 当旅行社因种种

原因多次改签却仍不能出票， 旅客只能自行

购买高价票， 差价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近

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委托合同纠

纷案件。

委托旅行社购票，却未能出票

2021 年 6 月， 小旅公司委托小马为其

员工订购一张利雅得飞往广州的机票。 随

后， 小马委托某旅行社购买了同年 7 月 29

日起飞的航班机票并支付了机票款， 某旅行

社开具抬头为小旅公司的发票。 可是， 该航

班因故未能起飞。

在随后的协商过程中， 某旅行社表示要

么退还同等金额代金券， 要么为旅客改签机

票。 小旅公司考虑后， 同意将机票改签至同

年 9 月 30 日。 但是， 小旅公司却于 9 月 16

日时被告知改签后的航班座位被航空公司收

回， 某旅行社无法出票了。

之后， 小旅公司要求某旅行社继续购票

或者现金退还机票款， 而某旅行社则称因客

观因素影响无法保证一定能出票。 双方一直

协商未果， 后经相关部门协调， 某旅行社现

金退回了机票款。

2021 年 9 月 23 日， 小旅公司在某平台

以近两倍的价格自行购买了 10 月 7 日利雅

得飞往广州的机票。 小旅公司认为， 其委托

某旅行社购买机票， 在此前航班熔断时， 因

某旅行社不同意现金退回机票款故才接受改

签， 结果却依旧无法出票， 致使其只能以更

高的价格自行购票， 故起诉至法院， 要求某

旅行社赔偿差价损失。

审理中， 某旅行社辩称， 其受小马委托

订购机票， 其只与小马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而小旅公司并非适格主体。 其次， 第一次出

票后因航班熔断无法起飞系不可抗力， 在确

定旅客需要改签后已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

完成了机票改签。 后接到航空公司通知， 需

将改签后的航班座位收回， 最终导致无法出

票， 并非其过错。 况且， 其已将购票款项全

额退还， 因此不同意承担差价损失。

对此， 小旅公司回应称， 其与旅行社形

成委托合同关系， 旅行社未按约及时出票。

其因相信某旅行社能保证改签机票， 致其最

终蒙受差价损失， 该损失应当由某旅行社承

担。

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虹口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

在于小旅公司与某旅行社是否形成委托合同

关系？ 小旅公司通过小马委托某旅行社预定

机票， 某旅行社亦明知小马受托为他人预定

机票， 小马支付机票款后要求某旅行社开具

以小旅公司为抬头的发票， A 公司如是操

作， 可以视为小马已经向某旅行社披露其委

托人为小旅公司。 故小旅公司有权根据委托

合同关系向某旅行社提起诉讼， 某旅行社辩

称小旅公司并非适格主体难以成立。

某旅行社是否应当为小旅公司购买机票

的差价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某旅行社

基于委托合同关系承担购票义务， 现其已经

将购票款全额退还， 故双方在该合同项下的

权利义务已经终止。 小旅公司自行购买机票

的行为属于其自主行为， 不应当由作为委托

合同相对方的某旅行社承担相关责任。 小旅

公司无证据证明某旅行社在订票过程中存在

过错或过失行为。 本案中， 因航班熔断原

因， 7 月 29 日的航班未能成功起飞， 随后

双方协商改签至 9 月 30 日。 而改签后未能

出票的主要原因在于航空公司根据政策、 上

座率等因素作出的调整， 不应将未出票的原

因归责于某旅行社。

最终， 法院认定小旅公司要求某旅行社

赔偿机票差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判决驳

回小旅公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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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庭审

媒体使用明星姓名肖像作报道引发诉讼
法院：尚有改进之处 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胡峻峰

本报讯 杂志社对某知名演艺明星正在

播放的一部影视剧做评论文章， 其中使用了

明星的相关照片和剧照， 该明星后以杂志社

未经其允许或授权擅自使用其姓名和肖像为

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杂志社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近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杂志社使用该明

星的肖像和姓名， 属于媒体为公共利益合理

使用的行为， 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

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某广播影视杂志于 2021年某期中发表了

一篇对正在播放的某知名演艺明星的影视剧

的评论文章， 文中使用了该明星的 3 张现代

装照片和 2 张剧照。 其中， 3 张现代装照片

购买自“视觉中国” 网站， 该期杂志共计使

用 4 次： 封面 1 张、 目录页 1 张、 正文页 2

张。 在 2张正文页照片右下角标明“图·视觉

中国”。 此外， 涉案杂志当期在封面页、 目录

页及正文页多次出现该明星姓名。

杂志社还在其淘宝店铺和新浪微博发布

该期杂志相关信息， 并配有一张杂志封面照

片。

此后， 该明星以杂志社未经其允许或授

权擅自使用其姓名和肖像为由， 向法院提起

诉讼， 要求判令杂志社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杂志使用该明星肖

像属于合理使用， 并非以干涉、 盗用、 假冒

等方式侵害其姓名权， 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

讼请求。

该明星不服， 提起上诉。

上海二中院审理后认为， 该演艺明星作

为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与

普通民众相比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 对外界

的关注和讨论的容忍度应当更高。

新闻报道主要是指新近或正在发生的、

对公众有知悉意义的事实的陈述。 新闻报道

按照题材一般分为典型性报道、 综合性报道、

述评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等四类。 其中， 述

评性报道是兼有消息和评论作用的新闻。 涉

案杂志刊登的评论文章主要介绍当时的热播

剧， 评价了该剧主演的演艺生涯及职业特征

等， 属于实施述评性报道的行为。

作为影视类杂志， 在介绍影视剧及演艺

明星的报道中为增加文章的可读性， 让读者

更加直观地了解相关作品内容， 会不可避免

地使用被介绍对象的照片， 以加深读者和观

众对报道对象的认知。 本案中的照片与文章

内容高度相关， 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该明星在

剧中的具体扮演形象以及多面的表演才能，

使用照片属应有之意。 因此， 杂志社的行为

属于为实施新闻报道， 不可避免地使用肖像

权人的肖像的情形。

综上， 法院认为本案中， 杂志社使用该

明星的肖像和姓名， 属于媒体为公共利益合

理使用的行为， 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杂志社未及时告知其使用其肖像和姓名的事

实， 尚有改进之处， 但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

过错。 最终，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法官说法 >>>

《民法典》 创造性地设置了人格权编， 彰

显了法律对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重视和保

障。 与此同时， 媒体担负着重要的新闻报道

和舆论监督的公共使命， 有利于社会公共利

益。 在纯粹报道新闻的媒体之外， 为人民群

众提供丰富多彩文化产品的娱乐资讯类媒体

也不可或缺。 演艺明星作为社会公众人物，

享有法定的人格权， 在享受社会关注给其带

来的诸多便利之外， 应当在具体权利行使的

过程中为公共利益让渡部分权利， 理解并支

持媒体对其人格权的合理使用。

女童眼睛在托管机构被戳伤
法院促赔偿调解

委托旅行社买票不成后自行购买高价票
差价损失谁来担？

女子境外游洗澡中遭保洁员擅闯受伤
法院判处旅行社承担责任


